《开心假期》游客拼团接待协议

甲方：

乙方：湖南湘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开心假期游客拼团中心）

经甲、乙双方认真、友好协商，就甲方组织的游客交给乙方接待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

第一条：接待行程、内容及标准，结算价格及费用按双方传真确认件执行。（经加盖公章）
第二条：乙方承诺：

1、 对于符合乙方线路要求的游客,乙方保证全年天天接待（有起止期限的专线及乙
方已提前七天另行通知的情况除外），对于不符合乙方常规线路的游客拼团，由双方另行商议解决方案。

2、 统一以“开心假期”旅游品牌招揽游客，组团社应向游客介绍、并说明乙方拼团
中心是由全国数百家组团社共同打造的接待中心，以免让组团社或游客产生被转来转去的误会。

3、 确保接待质量。因乙方原因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因甲方原因出现的问题，乙方将积极协助处理，但所产生的费用或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第三条：游览内容、接待标准及费用的变更确认：甲方所交乙方接待的游客的任何变更必须以传真或其它书面形式进行确认，如因特殊情况不能事先传真确认的，应在征得乙方同意后须在第一时间补发确认传真件。

第四条：乙方拼团可能出现的以下情况，甲方应事先告知客户或游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对于已确认的计划，乙方视为甲方已事先告知）：
1、在人数特别少的情况下，乙方可能采用的士或空调面的接、送站；

2、因同一时间需接的客人较多，可能会出现由乙方工作人员或其它导游（非带团导游）中转的情况；

3、团队因市内接送地点较多，需在酒店接的客人在接团时可能会出现少许延误；

4、 在游客返程时间相差较大且离团返程人数特别少的情况下，从武陵源至
市区交通可能会乘坐旅游线路车；

5、 如因游客抵离交通的原因出现延误而造成需要转班、无法按正常计划完
成行程或游客滞留的情况应由双方协商解决。乙方不对多产生的费用负责，对于未产生的费用乙方向甲方退返团款。
6、 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会出现自费项目（游客二次消费），组团社不得向
游客做出费用已全包，旅游过程中不再需要任何其它费用的承诺。

第五条：双方的责任：

1、甲方应在传真确认计划时将游客抵离交通（航班或车次）的日期及时间、游客姓名及电话、游览内容、接待内容及标准、乙方经办人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姓名、电话、紧急电话、传真等）注明。如因甲方确认计划的原因而出现的责任问题，乙方积极协助解决，但造成的费用超支或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

2、乙方已为游客购买武陵源核心景区的简易意外险（3元/人），如甲方所交乙方客人在景区内出现意外伤害，双方同意一起与保险公司联系解决，乙方不承担意外伤害所造成的赔偿。

第六条：付款方式：一团一结，先付款后接待，遇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但最迟在送团后七天内付清。

第七条：违约责任：

1、 如甲方拟交乙方客人符合乙方常规行程而乙方拒绝接待，所造成的直接
损失由乙方负责（平日2小时以内的临时计划、黄金周12小时以内的临时计划乙方将尽力安排，如确实无法安排，不属违约）。

2、如甲方未按照协议规定付清团款，乙方有权终止协议，拒绝接待甲方所
交游客，原欠团款在超出付款日期后按每天千分之五的标准由甲方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并承担乙方追款的所有费用。
3、 如因不可抗力（如山洪、地震、塌方、天气恶劣等自然因素，罢工、游
行、战乱等政治因素，疾病或瘟疫流行等环境因素）而出现的乙方无法履行协议，不属违约，有关问题的处理按旅游行业惯例或相关法律依据执行。

第八条：如出现拼团价格变动，乙方应提前七天通知甲方，否则出现的价格上涨差额由乙方自行承担，出现的价格下调差额由乙方退还甲方。

第九条：协议有效期：二00六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十条：补充条款：

1、质量问题及投诉的处理：双方均应本着积极、客观的态度认真查明质量问题及投诉的原因，分清责任后按国家旅游局《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暂行办法》执行。

2、 如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争议，双方同意通过张家界市旅游局调解解决或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本协议在张家界履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3、 黄金周期间的团款预付或现付。

4、张家界原生态之旅实行年度返利政策。和我社签定散客接待协议的组团社，均可享受以下年终返利。(用行不得用低于495元/人的价格销售本产品)

A:人数在50人之内      ——年底凭确认件返利 3元/人。

     B人数在50—100人以内 ——年底凭确认件返利 5元/人。

     C:人数在100人以上     ——年底凭确认件返利 10元/人。

D:同行广告支持再加返利5元/人 （见当地报刊）。
第十一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负责人、电话：                          负责人、电话：  
财 务、电 话：                          财 务、电 话：  
计 调、电 话：                          计 调、电 话：

日        期：                          日        期：

